
附件 1：

为建设高水平现代交通强市，深化东阳市城乡公交一体

化发展，加快城乡间有效融合，建立健全全市域公交一体化

发展体制机制，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

“高质量”和“一体化”两个关键，发挥市域一体化交通“先

行官”作用，深化我市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打破城乡二元

格局，突出公交公益属性，实现公交票价“一票制”，助力

我市新时代“强市名城”，“共同富裕先行市”建设。

二、改造范围

起讫地在东阳市域范围内运营的城乡公交。

三、改造方式

按照“政府主导、行业监管、国企运营、人民满意”的

原则，深化我市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工作，明确统一改革政

策，统一奖补标准，统一改造时间，通过宣传动员、资格审

查、协议审查、协议签订、车辆交接、经济补偿、行业维稳

等工作，确保改革工作平稳推进。改革完成后，由市交投集

团统一承接市域内城市城乡公交的运营管理。

四、改造政策

依法收回市域内城乡公交经营权。同时鉴于涉及改造的



公交客运企业在市场培育、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所做出的历史

贡献，给予一定的补偿和奖励，具体由车辆现值补偿、站点

建设费用补偿、电子及办公设备补偿、场站租赁及基础配套

设施建设费用补偿、社会贡献奖组成。

（一）车辆现值补偿

车辆（含车载设施设备）按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价值补

偿。企业另行处置车辆的，车辆现值不予补偿。

（二）站点建设费用补偿

站点建设费用补偿按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价值补偿。企

业另行处置的，不予补偿。

（三）电子及办公设备补偿

电子及办公设备补偿按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价值补偿。

企业另行处置的，不予补偿。

（四）场站租赁费用补偿

场站租赁费用根据第三方审计机构对于涉及改造的公

交客运企业历年对于场站租赁所支出费用的审计结果进行

补偿。

（五）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费用补偿

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费用补偿按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价

值补偿。企业自行处置的，不予补偿。

（六）社会贡献奖

社会贡献奖根据车辆设定一定系数，具体如下：

9 座（含）至 19 座（含）车型系数设为基数 0.5，社会



贡献奖 5 万元/辆；

19 座（不含）至 52 座（含）车型系数设为基数 1，社

会贡献奖 10 万元/辆；

52 座（不含）以上车型系数设为基数 1.2，社会贡献奖

12 万元/辆。

（七）其他

票价改革机制和人员分流方案另行制定。

五、实施步骤

东阳市深化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分两个阶段进行：

（一）准备启动阶段（2023 年 2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1.成立工作机构，在深化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工作专班

的指导下，明确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和工作职责。

2.开展摸底调查，走访涉及改造的城乡公交客运企业，

征求企业意见，掌握公交线路、公交车辆及人员的基本情况。

3.完成深化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风险评估和公交资产

评估。

（二）实施优化阶段（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1.组织召开深化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工作动员大会，公

布《东阳市深化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工作方案》。

2.根据统一部署，分别与涉及改造的城乡客运企业签订

改造协议，完成车辆移交。



3.科学制定公交运营方案，规范制作公交站牌信息内

容，根据客流情况和道路状况合理购置投放公交车辆和道路

客运车型。合理安排原经营企业员工。

4.做好信访接待和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妥善处理化解社

会矛盾。

5.完善城乡客运站场设施。加快完善城乡客运站场布

局，根据客观条件和需求，规划建设标准适宜的乡镇运输服

务站，在城乡公路沿线规划港湾式停靠站、招呼站，并配套

建设候车亭、站牌等设施。坚持“路站运”一体化，新建、

改建、扩建道路配套建设港湾式停靠站等设施，与道路工程

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6.建立健全城乡公交长效发展机制。完善城乡公交成本

规制、服务质量考核机制、绩效评价机制等长效管理机制，

提升公交服务水平。政府购买公交服务资金列入年度公共财

政预算，由市交通运输局按季综合考核后分批拨付运营单

位。

7.完善城乡公交票价政策。改造完成后，具体票价调整

方案由市发改委、市交通运输局按照公共交通价格管理有关

规定另行制定。

六、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为切实加强对东阳市深化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工作的

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成立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市府办



公室、市政法委、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人力

社保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国资办、市铁路项目指导服务中

心、市交投集团为成员的东阳市深化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工

作专班，负责我市深化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工作相关政策制

定和组织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交通运输局，具体负

责改造过程中政策解读、指导和协调工作，各成员单位按照

方案要求和自身职能做好有关工作。

（二）宣传引导

东阳市深化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广大

群众提供更好的公交出行服务。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宣传引

导，争取社会各界和从业人员的理解和支持。要面向改造涉

及企业与个人做好政策解释、疏导教育工作，要深入了解情

况，倾听意见建议，切实维护经营者的合法利益，确保改造

工作顺利开展、平稳推进。


